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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

也是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宝库

中的宝贵财富
。

在我国
,

山于极
“ 左 ”

思想的影响
,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曾经 走过一段弯路
,

直到党的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才逐渐引起法学 界 的 垂 视
。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
,

今后的任务还很重
。

本文不可能深入具体地进行理论探 讨
,

只就什么是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问植
,

略 谈一点粗浅看法
,

旨在为全面开展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研

尤抛砖引玉
。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简单地说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 表的

我 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法律和法制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
,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普

遍真理同中国法律和法制建设的 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
。

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概

念
,

应 当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

首先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与毛泽东同志的法学思想不同
。

后者仅指毛泽东同志个人在

法律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
,

既包括成功的正确理论
,

也包括失败的个人错误
。

而毛泽东思

想法学理论不是指某个个人的法律思想
,

它是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即我 !司

整整 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创造的
,

不仅包括毛泽东 同志的有关论述
,

而且包括周

恩来
、

刘少奇
,

朱德
,

董必武
、

邓小平等同志的有关论述
。

因此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 1三

体 (创造者 )
,

不是某个单独的个人
,

而是一个革命家的集体
。

其次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不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某个人在法制方而所犯的错误在内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是
“
集体智慧

”
的结晶

,

而毛泽东 同志个人的错 误
,

尤 其 是 在 “ 文化

大革命
”
中的错误

,

是由于他把 自己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的情况 下造成的
,

当然 同
“
集体

智慧
”
毫无关系

。

因此
,

任何个人在法制方面的错误
,

都不是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错误
,

而恰恰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结果
。

即使是毛泽东 同志本人违反 r 毛泽东思想法学

理论
,

也要在法律和法制建设方面犯错误
,

这也就 更加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论是 不能违

背的科学理论
。

最后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是被长期实践所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的理论原



贝J l和经验的总结
。

4 11前所述
,

它不包括任何个人的错 i吴言行
。

但是
, “

实践证明
”

本身既是绝

对的
,

又是相对的
。

我 ! {If 老
·

辈 无产阶级草命家在进行民 卜
·

节命和社会 卜义 革命过程中
,

针

对法制建设 ,
}
,

的 具体问题提出许多符合当时佑况的法律思想
,

如民主革命时期关
一

厂革命根据

地法制建设的思想
,

玛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

但是
,

随着历史的发展
,

各方而条件都发 ’ 1二了

变化
,

现在已经 不适应我 ! fiI 垂:l会 }: 义法制建设的需 要
。

我们 认为
,

这种情况和个人失误有着

本质的区别
,

它属 J: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
,

}
,

的内容
。

因 为它已被 当时社会实践证 明 是 正 确

的
,

虽然 不能完全适应 , 前社会
一

i
几

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

f lL也不无总结历史经验
,

指汁现实方

一n iJtf 作 ) f}
。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

般说来
,

从 1 9 2 1年中1111共 产 党 成 立到

1 9 2 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的这个时期
`l毛

,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还处在萌茅状态
。

从井岗 l!卜卜命

根据地的建 仅到遵 义会议召开之前
,

这是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产生和形成的时期
。

从 19 3 5年

遵义会议召开开始
,

一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进入成熟时期
,

以 后随着 革命和建设的深入而得到

继续发展
。

如 果纵观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个部厉史发展过程
, .

丁以分为 几个大的 )jj 史阶段

进行研究
,

即从 一9 2 1年
`

川
一̀I共 )“ 党成立到 1: ) 一9年中华人民共不l巾; !成 命:

,

这是民
一

l:
·

竹命甘
、

J
·

lgJ(Jf

法学理论
; 从中华人民共和川成 众到

“
化 二改

”

的 从本完成
,

称为过渡时期的法学
产

思想 ;

从 195 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l三义改造从本完 成改到现在
,

为社会
_

卜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法学理 论
。

明确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论的历史发展阶段
,

有助 于我们联系当时其体情况进行理

论研究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论的内容 } 分丰 ,X(
,

涉及到法制建设的各个方而
,

包括 众法
、

执法
、

守法以及 各个部门法的有关内容
。

仁.l是
,

我 1111老
·

辈革命家并不是有意地创造法学理 沦体系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论是 在解决法制建设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逐渐完 湃的
。

也就是 说
,

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提出 J
’

什么问题
,

老 辈 革命家就 着手解决什么问题
,

从而形成这方而的

法学理 沦
。

我 {日老
·

辈革命家不是专门的法学家
,

我们不能 要求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沦本身内

容 卜形成完整统
、

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 ; 同时
,

也不能否 认其 I
一

分 卜富的理 论内容
,

不能

忽 视山 了: 历 史发展规律性决定的 不 }
,

d方 lfl[’
、

不同时期理 沦内容 ..I 的
·

定联系
。

因此
,

对待毛

译东思想法学理 论的正确态度是 实书求是
,

既 不能夸大
,

也不能缩小
。

尽管 E 译东思想法学理论本身在内容 仁还不能说形成完整的科 学体系
,

了.ll 是我们对 乙i子

东思想法学理论进行研究则应该在方法沦
_

l :使之系统化
,

将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 论有条有理地

块现在人们而前
,

便 f 广大 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
。

这样才能 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川
。

这就需 要把 表述在齐种著作
、

折
,
J七和文献中的毛译东思想法学理 论的有关材料集中起来

,

加

以整理和概括
,

形成比较完整的理 沦研究体系
。

人们习惯 于先从部门法学入手进 行研究
,

将各部门法学中毛洋东思想法学理沦分列出来

以此来概括地分为法学从础理论
、

宪法学
、

刑法学
、

民法学
、

诉讼法学和 ! Ifi 际法学 等各门学

科
。

这样研究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 沦
.

在体系 仁比较完整
,

将 其全部内容分门别类组成
·

个整

体
。

但是
,

这 叭也存在 个问题
。

我们知遴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大部分是为 r 解决法制建

设 ,
1
,

出现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
,

而不是有意创造法学理 沦体 系
。

因此
,

实践
,
1
,

哪方而问题 多
,

这方而的法学思想认科l应地 多
`

些
,

各 个部门法学思想不能平衡
,

有的 共至很少
,

比如民法



思想
。

如果从部门法学入手进行研究
,

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决定必须确立
`。 J仁他 部 门 法 学

(如宪法学 ) 并列的民法学思想
.

而民法思想与宪法等部门法思想相比
,

实在是 太少
,

百I t为

了体系研究 卜的需 要
,

还必须设 立
,

这样就过于牵强
,

使理论研究的体系不符合毛 i爷东思想

法学理论的实际情况
。

根据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沦在内容 l: f
·

分广泛以及各部门法思想之不呼不平衡的特点
,

我们

认为
,

以不依部门法学枢架进行研究 为宜
,

应该对其全部理 沦内容进行集
’
l
`

整理
,

将 毛译东

思想法学理论分为
·

般沦述和具体沦述两大类
。

般论述
,
}
,
l列述毛译东思想法学理 i仑

,

1
,

关 于

法学原理的思想
。

例如
,

废除旧法创制社会 卜义法律
; 我 }材社会 卜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

, 发

扬社会主义民 卜和健全社会」三义法制等等
。

在 其体论述
`

}
,

按 !琳列举法闹述各个部 门 法 学 的

思想
,

但不受部门法学之间平衡比例 关系的限制
,

从实际出发
,

有 多少扰 阐 述 多 少
,

在排

列
_

脚
1

厂根据部门的顺序
,

饭l王不必写出部门法学的 名称
,

按照实际问题进行列举
。

例如
,

人民

民土专政的国体思想
;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思想

; 民主集中$ll
J

队妞
, 惩办 与宽 人相结合的

思想
; 重证据不轻信日供的

`

.8l 想
.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等等

。

这择御括起来 进 行 研 究
,

在

方法论上能够更加 适应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的实际情况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直接来源 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 沦
。

但是
,

只研究和 币视马克思 卜义

法学理论
,

不学习和探讨毛译东思想法学理论
,

是不行的
。

因 为马克思 仁义法学理 沦的 般原

理 不能原封不动地川
j

l
:

解决中国法律和法制建设中的 具 l’+ 问题
、

我们不能 1:11犯照抄
、

照撇的教

条主义错 误
,

不能用 一般来否认或代替个别
。

当然
,

我们也不能把 毛译 东思想法学理 论无限地

夸大
,

说它全而地发展 r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从而忽视对马克思 卞义法学理 沦的研究
,

这

样就会犯用个别来否认或代替
·

般的经验主义错误
。

因此
,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 卜义法学理 沦的

同时
,

也要看到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是 马克思
_

L义法学理沦中 {Jil 化
。

毛译东思想法学理 沦在

中国产生
,

有中 114 苹命和建设的特点
,

具有中国特色
。 、 ’

一
’

、
` ,

’
`

一’ .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与马克思
二

L 义法学理论相比
,

具有如 下特点
。

第
,

毛译东思想法学

理 论的主体是我 lfil 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这与马克思
、

恩格斯创 立马克思 卜义法学理论的桔

况显然不同
,

这是山我 !闷彻底的 人民战争和群众性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

第二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沦包含着许多我囚民 七革命时期 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思想
,

它为我 I目于:f

会主义法制建设积累了 乍富经验
。

第三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沦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实践性
。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都直接投身到民主革命和社会 j己义建设
`

卜
,

摸索 法律和法制 建

设方面的经验
,

紧密联系实践
,

解决法律问题
。

第四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 沦中包含若
。

终 旋

所未有的新问题
。

例如
,

关 r 经济特区思想
,
社会主义城乡改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 对外开

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

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
。

这些 上要表述在邓小平同志

的著作和讲话中
,

形成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最新内容
。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具有 贡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我们进行 :jl 会 l三义

现代化建设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发扬社会
_

主义民 胜
,

健全社会 上义法

制
,

都需 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

具有中 nJI 特色的法学理论作为指导
,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法学

理论
。

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指异下
,

我国的法制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 前进
。


